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大小鼠饲料采购项目
调研需求书

一、投标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GoBack]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面向中小企业，全部货物须由中小微企业或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
2.供应商需提供有效期内的《饲料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1、 用户需求书（需求调研阶段暂不用提供佐证材料）：
（一）采购清单
	采购标的
	计划采购数量

	辐照灭菌SPF级大小鼠维持饲料
	14000Kg

	辐照灭菌SPF级大小鼠繁育饲料
	13000Kg

	总计
	27000Kg



（2） 技术要求

	1
	辐照SPF级大小鼠维持饲料
	1.1应符合国家标准GB/T 14924.1-2001《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通用质量标准》中质量要求总原则、饲料原料质量要求、 检验规则、包装、标签等标准要求，并提供设施现场图片、原料来源、产品说明书等证明材料。其中，为了保障饲料原料来源稳定，需提供所有原料供应商合作协议扫描件，协议年限需覆盖本项目服务期限。

	
	
	1.2微生物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GB/T 14924.2-2001-4.2《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卫生标准》关于大小鼠饲料微生物指标的要求：菌落总数，cfu/g ≤，不得检出；大肠菌数，MPN/100g ≤，不得检出；霉菌和酵母数，cfu/g ≤，不得检出；致病菌（沙门氏菌），不得检出。投标人需承诺在服务期内，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所供应饲料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所出具且带有CMA或 CNAS认证标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投标时提供近半年内任意1次第三方检测报告扫描件。

	
	
	1.3 化学污染物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GB 14924.2-2001-4.1《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卫生标准》化学污染物指标的要求：砷，mg/kg ，≤0.7；铅，mg/kg， ≤1.0；镉，mg/kg ，≤0.2；汞，mg/kg ，≤0.02；六六六，mg/kg ，≤0.3；滴滴涕，mg/kg， ≤0.2；黄曲霉毒素B1，μg/kg， ≤20.0。投标人需承诺在服务期内，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所供应饲料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所出具且带有CMA或 CNAS认证标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投标时提供近半年内任意1次第三方检测报告扫描件。

	
	
	1.4营养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GB 14924.3-2010《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营养成分》中大小鼠维持饲料常规营养成分指标要求，且符合强制性氨基酸指标要求：赖氨酸≥8.2g/kg；蛋氨酸+胱氨酸≥5.3g/kg；投标人需承诺在服务期内，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所供应饲料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所出具且带有CMA或 CNAS认证标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投标时提供近半年内任意1次第三方检测报告扫描件。

	
	
	1.5其它指标：应混合均匀，新鲜、无杂质、无异味、无霉变、无发酵、无虫蛀及鼠咬，配合饲料产品的混合均匀度应不大于10%，硬度范围为10-30kg，形状：圆柱状，直径范围为 12.0-12.5mm，长度范围为 1-4cm，含粉率≤2%。投标人需承诺在服务期内，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所供应饲料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所出具且带有CMA或 CNAS认证标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报告内容包括饲料混合均匀度（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硬度、形状、直径、长度、含粉率。投标时提供近半年内任意1次第三方检测报告扫描件。

	
	
	1.6规格与包装：规格为10Kg/箱，饲料真空包装要有合理的设计和足够的强度，至少双层密闭包装，内层包装为真空包装，外层包装防水，结实且不易破损；保证到货的饲料无漏气现象发生。外包装标识清楚产品名称、重量、生产单位、生产日期、辐照剂量级别、有效期、存储条件等。

	
	
	1.7投标时须出具辐照技术服务单位钴60照射消毒维持饲料，辐照计量≥25KGy的辐照证明书扫描件；如委托第三方进行照射消毒的，投标人投标时需提供与辐照技术服务单位签订有效辐照技术服务合同，合同年限需覆盖本项目服务期限；投标人还须承诺中标后提供每批次的辐照证明材料（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8保证动物饲料稳定性、适口性、适应性、无应激反应；投标人需承诺所供应的饲料不会引起动物中心现有动物生理、生化、免疫指标发生改变，若因饲料引起上述指标发生改变或动物实验结果异常，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投标人承担所造成的损失。（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
	辐照SPF级大小鼠繁殖饲料
	2.1应符合国家标准GB/T 14924.1-2001 《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通用质量标准》中质量要求总原则、饲料原料质量要求、 检验规则、包装、标签等标准要求，并提供设施现场图片、原料来源、产品说明书等证明材料。其中，为了保障饲料原料来源稳定，需提供所有原料供应商合作协议扫描件，协议年限需覆盖本项目服务期限。

	
	
	2.2微生物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GB/T 14924.2-2001-4.2 《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卫生标准》大小鼠饲料微生物指标要求：菌落总数，cfu/g ≤，不得检出；大肠菌数，MPN/100g ≤，不得检出；霉菌和酵母数，cfu/g ≤，不得检出；致病菌（沙门氏菌），不得检出。投标人需承诺在服务期内，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所供应饲料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所出具且带有CMA或 CNAS认证标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投标时提供近半年内任意1次第三方检测报告扫描件。

	
	
	2.3化学污染物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GB 14924.2-2001-4.1《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卫生标准》化学污染物指标的要求：砷，mg/kg ，≤0.7；铅，mg/kg， ≤1.0；镉，mg/kg ，≤0.2；汞，mg/kg ，≤0.02；六六六，mg/kg ，≤0.3；滴滴涕，mg/kg， ≤0.2；黄曲霉毒素B1，μg/kg， ≤20.0。投标人需承诺在服务期内，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所供应饲料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所出具且带有CMA或 CNAS认证标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投标时提供近半年内任意1次第三方检测报告扫描件。

	
	
	2.4营养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GB 14924.3-2010《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营养成分》中大小鼠繁殖饲料常规营养成分指标要求，且符合强制性氨基酸指标要求：赖氨酸≥11.2g/kg；蛋氨酸+胱氨酸≥7.8g/kg；投标人需承诺在服务期内，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所供应饲料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所出具且带有CMA或 CNAS认证标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投标时提供近半年内任意1次第三方检测报告扫描件。

	
	
	2.5其它指标：应混合均匀，新鲜、无杂质、无异味、无霉变、无发酵、无虫蛀及鼠咬，配合饲料产品的混合均匀度应≤10%，硬度范围为15-30kg，形状：圆柱状，直径 范围为12.0-12.5mm，长度范围为2-4cm，含粉率≤2%。投标人需承诺在服务期内，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所供应饲料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需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所出具且带有CMA或 CNAS认证标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报告内容包括饲料混合均匀度（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硬度、形状、直径、长度、含粉率。投标时提供近半年内任意1次第三方检测报告扫描件。

	
	
	2.6规格与包装：规格为10Kg/箱，饲料真空包装要有合理的设计和足够的强度，至少双层密闭包装，内层包装为铝箔真空包装，外层包装防水，结实且不易破损；保证到货的饲料无漏气现象发生。外包装标识清楚产品名称、重量、生产单位、生产日期、辐照剂量级别、有效期、存储条件等。

	
	
	2.7投标时须出具辐照技术服务单位钴60照射消毒繁殖饲料，辐照计量≥25KGy的辐照证明书扫描件；如委托第三方进行照射消毒的，投标人投标时需提供与辐照技术服务单位签订有效辐照技术服务合同，合同年限需覆盖本项目服务期限；投标人还须承诺中标后提供每批次的辐照证明材料（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8保证动物饲料稳定性、适口性、适应性、无应激反应；投标人需承诺所供应的饲料不会引起采购人现有动物生理、生化、免疫指标发生改变，若因饲料引起上述指标发生改变或动物实验结果异常，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投标人承担所造成的损失。（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三）供货要求
1、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14个月或累计结算金额达到本项目采购预算，以先到达者合同结束。 
2、 发货方式：分批发货，投标人在确定订单后，应在1周内将饲料送至采购人的指定地点，应急情况应在确认订单后12小时内送达，投标时，投标人需提供仓储到采购人的交通路线规划及应急配送团队联系方式）。
3、 交货地点：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石龙北路御堡国际产业园10座

（四）技术培训
1、 中标人需为采购人派出 1-2 名技术人员进行有关饲料保管、存储、正确使用方法的培训，并提供相关资料。
2、 应提供完整的培训计划和方案，培训所需全部费用均由中标人支付。

（五）验收要求
1、 采购人按照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组织对中标人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书。验收书应当包括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本项目每批次采取现场验收的方式，中标人送货到指定地点后，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验收人员共同检查货物质量，按索证→检查→过磅→入库的程序完成验收。中标人每次配送商品须附有电脑打印的送货清单，送货单必须详细注明商品的品种名称、规格、单价、 数量，送货单上内容必须与采购人订货通知书一致，送货单打印清晰，不得手写涂改。货物到指定现场后的保管由中标人负责，直至双方签收完毕。
2、 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②符合招标文件和投标承诺中采购人认可的合理最佳配置、参数及各项要求；③货物来源国官方标准。
3、 货物为原厂商未启封全新包装，具有出厂合格证，序列号、包装箱号与出厂批号一致，并可追溯查阅。所有随产品的附件必须齐全。
4、 采购人将不定期（合同期内不少于1 次）抽检饲料送第三方检验，其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5、 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组织对中标人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采购人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货物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否则鉴定费由中标人承担。
6、 当出现不合格产品时，中标人要无条件更换合格产品。除采购人认可，否则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降格处理。

（六）售后服务
本项目每批次产品的质保期不低于半年，自该批次产品经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到货后质保期内如发现饲料本身质量及外包装有问题，中标人需要积极配合更换（不得向采购人收取二次费用），更换时间不得超过1周；如在质保期内产品不符合《实验动物配合饲料营养成分（GB14924.3-2010）、《实验动物配合饲卫生标准》（GB 14924.2 2001）、《实验动物配合饲料通用质量标准》（GB14924.1 2001）相关要求，或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中标人须7个自然日内给予更换处理。以上时间从采购人书面通知中标人当天作为时间节点开始计算。（投标人需在投标人文件中附售后服务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格式自拟。）
中标人提供的货物出现3次（含）质量问题且在采购人告知后未有效整改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七）付款方式
采购人按到货货物批次进行货款支付，每批次到货验收合格且收到发票后采购人每2个月后次月25日前对验收合格的货物进行一次货款结算，验收不合格的待验收合格后与下一批次一起进行结算。合同金额为最大结算金额。

